附件2

中山市人工智能赋能平台认定评分表
	序号
	类别
	评价内容
	证明材料
	分值

	1
	主体资质与平台经验
	1.1必备条件：

申报主体为中山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
	营业执照
	★此项不满足得0分

	
	
	1.2公共服务平台运营经验：

申报单位或其全资、控股企业具备承担市级或以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的经验与能力得10分，无经验得0分。
	项目合同或政府批复材料、工商档案
	10

	2
	基础能力与资源


	2.1基础开发能力：

申报单位或其全资、控股企业承担超过300万元的信息化建设或运维项目的经验与能力，每个项目得2分，最高10分。
	项目合同
	10

	
	
	2.2技术攻关能力：
申报单位或其全资、控股企业具备不少于20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得10分（少1项扣0.5分）
	软件著作权证书
	10

	
	
	2.3数据资源与治理能力：
申报单位或其全资、控股企业近三年获得省级及以上数据大赛奖项，每个得2.5分，最高5分
	获奖证书
	5

	
	
	2.4人才服务能力

申报单位或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过政府或国资类产业人才培训、人才引进、产教融合类项目，每个项目得1分，最高5分
	项目合同
	5

	3
	平台架构与技术方案
	3.1平台功能：

平台架构科学、模块划分清晰，覆盖算力、模型、数据集、AI应用、解决方案等资源统一服务功能，同时包含算力券管理、展示门户等核心能力，申报单位需现场进行平台演示，根据方案内容及演示结果进行评分（优20分、良13分、中6分、差0分）
	技术方案、现场演示
	20

	
	
	3.2解决方案成熟度：

平台已经拥有的解决方案数量≥100个，得10分（少10个扣1分。） 
	解决方案、现场演示
	10

	4
	生态合作与产业联动
	申报单位或其全资、控股企业已签约合作的人工智能行业企业、科研机构、高校、金融机构等≥10家，得10分（少1家扣1分。）
	合作协议、项目合同、合作意向书
	10

	5
	本地化服务与运营规划
	5.1保障本地响应与服务：

申报单位或其全资、控股企业承诺在中山设立常驻技术支撑与运营服务团队得6分（团队成员具备2名以上高级职称人员得4分，团队有社保记录的成员人数不少于10人得2分）；有明确的方案计划得4分（优4分，一般2分）
	技术响应方案和团队配置介绍
	10

	
	
	5.2年度运营与活动计划：​

申报单位或其全资、控股企业提交详细可行的年度运营活动计划（计划详实得10分，有初步计划得4-6分，无计划得0分）
	运营和活动计划
	10


